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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指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在友谊宾馆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

，

０７８

，

０９３

，

３３９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２．９１６１ ％

（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文标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７

人， 出席

６

人， 张宏伟、 刘永好、 陈建、 史玉柱、 王军辉、 张

克、 王松奇董事因公务出差， 卢志强、 王玉贵、 王联章董事因时间上与工作事项冲突， 梁玉

堂董事因健康原因未出席。 公司在任监事

８

人， 出席

６

人， 徐锐监事因健康原因， 王梁监事

因公务出差未出席。 公司董事会秘书毛晓峰、 见证律师陆绮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补
选独立
董事的
议案

王立华先生
７

，

８２９

，

２９８

，

３８７ ９６．９２０１ ６

，

２９０ ０．０００１ ２４８

，

７８８

，

６６２ ３．０７９８

是

王振民先生
２

，

０２８

，

４８１

，

０５２ ２５．１１０９ １

，

７０３

，

９９７

，

０６０ ２１．０９４１ ４

，

３４５

，

６１５

，

２２７ ５３．７９５０

否

秦荣生先生
５

，

７１６

，

９６７

，

５５７ ７０．７７１２ ６

，

２９０ ０．０００１ ２

，

３６１

，

１１９

，

４９２ ２９．２２８７

是

韩建先生
６

，

３１４

，

８２１

，

７９８ ７８．１７２２ １４

，

２９０ ０．０００２ １

，

７６３

，

２５７

，

２５１ ２１．８２７６

是

２

关于上海民生大厦追
加投资的议案 ６

，

７１５

，

１１７

，

５５６ ８３．１２７５ ６０７

，

８６８

，

３２９ ７．５２４９ ７５５

，

１０７

，

４５４ ９．３４７６

是

３

关于投保
Ｈ

股招股
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８

，

０５１

，

２２８

，

１１８ ９９．６６７４ ２５

，

４３１

，

５２１ ０．３１４８ １

，

４３３

，

７００ ０．０１７８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陆绮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公司对高尚全先生、张克先生和吴志攀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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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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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实

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是。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工业村”）承诺：若

公司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

失效）。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１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三年平均低于

２０％

； 或者 （

２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２００６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低于

２０％

；或者（

３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的每股收益增长率为负数；或者（

４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当年每股收益进

行相应调整。

３

、追加对价执行情况

根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由于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２４６

，

０５２

，

５０３

元， 每股收益为

０．１２

元

／

股， 低于

２００７

年度每股收益

０．４６

元

／

股（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派发股票股利，导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增加一倍，故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２００７

年度每股收益），触发了上述的追送条件。获得追

送股份的数量和对象为：

（一）追送股份数量

根据耀华工业村在福耀玻璃股权分置改革中关于追加对价安排的承诺，追送股份数量为

“按照现有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比例计算， 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计

３８

，

５６８

，

４１１

股。 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

时，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加执行对价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在公司因

实施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权证、原非流通股股东出售股票等股份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

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份不同比例变动时，前述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不变，但每

１０

股

送

１

股的追加执行对价比例将作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派发股票股利（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本次追送股份的数量将由原设定

的追加执行对价股份总数

３８

，

５６８

，

４１１

股相应调整为

７７

，

１３６

，

８２２

股（

３８

，

５６８

，

４１１

股

×２

）。

（二）追送股份对象

根据耀华工业村在福耀玻璃股权分置改革中关于追加对价安排的承诺，追送股份数量为

“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共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２２

，

７３６

，

１３８

股。 本次追送股份数量为

７７

，

１３６

，

８２２

股， 相当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将获得

０．８３５９５

股的追送股份（小数点后保留

５

位小数）。

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追送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获得追送对价股份

到账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了追送股份上市交易提示性公

告，全天停牌。 追送对价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市交易，且追送对价股份上市流通首

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香港三益发展有限公司、鸿侨海外有限公司承诺所持公司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在

４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２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承诺：若公司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

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ａ

）若因“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

每股收益增长率三年平均低于

２０％

”而触发了股份追送条款，则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ｂ

） 若因

“

２００６

年度每股收益增长率低于

２０％

”或者“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的每股收

益增长率为负数”或者“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而触发了股份追送条款，则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

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但禁售期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不少于四十二个月。

ｃ

）若没有触发追送股份承诺（一），则自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十。

３

、福建省外贸汽车维修厂、上海福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闽辉大厦有限公司承诺

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等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刊登了《分红及送股实施公告》，以公司发行在外股本总

额

１

，

００１

，

４９３

，

１６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红股

１０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权

（除息）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公司的股本总

数由

１

，

００１

，

４９３

，

１６６

股增加至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上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数量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数量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１

、

香港三益发展有
限公司 ２２５

，

２４４

，

８６６ ２２．４９ ２００８－０５－１３

实施送红股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
２２５

，

２４４

，

８６６ ４５０

，

４８９

，

７３２ ２２．４９

２

、

鸿侨海外有限公
司 １５６

，

２６７

，

２７８ １５．６０ ２００８－０５－１３

实施送红股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
１５６

，

２６７

，

２７８ ３１２

，

５３４

，

５５６ １５．６０

３

、

福建省耀华工业
村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８

，

６１２

，

９５３ １５．８４

２００８－０５－１３

实施送红股
，

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
１５８

，

６１２

，

９５３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１１．９９

2009-04-20

履行了追加
对价的承诺 -77,136,822

４

、

福建省外贸汽车
维修厂 １９

，

９７８

，

３２０ １．９９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 －１９

，

９７８

，

３２０ ０ ０

５

、

上海福敏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８５

，

８７６ １．２４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 －１２

，

３８５

，

８７６ ０ ０

６

、

福建省闽辉大厦
有限公司 ４

，

７５１

，

３５２ ０．４７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 －４

，

７５１

，

３５２ ０ ０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证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公司此

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进行了核查，出具了《关于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形成的结论性意见为：

１

、香港三益、香港鸿侨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
量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

股
）

１

香港三益发展有限公司
４５０

，

４８９

，

７３２ ２２．４９ ４５０

，

４８９

，

７３２ ０

２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３１２

，

５３４

，

５５６ １５．６０ ３１２

，

５３４

，

５５６ ０

备注：

（

１

）、 上表中香港三益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４５０

，

４８９

，

７３２

股系

由股改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

２２５

，

２４４

，

８６６

股和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

股增加

２２５

，

２４４

，

８６６

股组成。

（

２

）、 上表中鸿侨海外有限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３１２

，

５３４

，

５５６

股系由股

改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

１５６

，

２６７

，

２７８

股和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

股增加

１５６

，

２６７

，

２７８

股组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考虑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因素影响，与股改说明书

所载情况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

量为

３７

，

１１５

，

５４８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

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０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００３

，

１１３

，

３７２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９９９

，

８７２

，

９６０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１

，

７６２

，

８９７

，

２４８

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９９９

，

８７２

，

９６０ ＋７６３

，

０２４

，

２８８ １

，

７６２

，

８９７

，

２４８

股份总数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０ ２

，

００２

，

９８６

，

３３２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ＯＯ

九年九月九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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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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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于

2009

年

9

月

9

日举行。 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董事九人，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以九票同意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以下事项行使职权的规定原为：

1.

决定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20%

以下（含

20%

）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股

权投资等）、购买或出售长期资产等事项（根据上市规则界定为关联交易的除外）。

2.

决定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10%

以下（含

10%

）的对外担保（不包括对下属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融资抵押、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合同（含委

托经营、受托经营等）、债权或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事项或交易

（根据上市规则界定为关联交易的除外）；

3.

决定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下的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4.

决定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5%

以下（含

5%

）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判断原则

遵循上市规则的规定）。

5.

决定单笔金额在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1.5%

以下（含

1.5%

）、年度累计金额占公司

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5%

以下（含

5%

）的资产损益处置事项；

6.

股东大会以决议形式通过的其他授权事项。

上述事项中《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事

项除外。

现将其中第

6

条：股东大会以决议形式通过的其他授权事项修改为：

6.

董事会有权运用

公司资产，为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项目进行融资作抵押；公司董事会对到期贷款及担

保有续签的权限（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除外）；有年新增不

超过

2

亿元的贷款权限。

原第

6

条顺延为第

7

条，内容不变。

2.

以九票同意通过了关于推荐王永海先生、王远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以上人员简历见今日本公司公告的股东大会通知附件。 以上独立董事聘任的

提案需经深交所审核其任职资格无异议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以七票同意通过了关于为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时关联董事王

在孝，赵大河回避。 具体内容见今日本公司披露的担保公告。

4.

以九票同意通过了关于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公司定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今日本公司公告的股东大会

通知。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O

九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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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5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次监事会于

2009

年

9

月

9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二号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新女士主持，监事白彦婷，丁武出席（丁

武为职工监事）。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推荐何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推荐何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何原先生当选后，白彦婷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何原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0

九年九月九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何原先生，男，

1973

年

5

月出生

.

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00

年至

2004

年在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工作

;2004

年至

2005

年在湖北宜化集团企管部

工作

;2005

年至

2007

在枣阳化工工业有限公司任企管部副部长，部长

;2007

年月至

2009

年任

综合管理部部长

;2009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企管部长。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000707

证券简称
：

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26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为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内蒙宜化

"

） ，债权人为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

亿元。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本公司将

及时披露相关协议签署的进展情况。

2.

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了担保议案，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董事九名。 议

案表决时关联董事王在孝、赵大河回避。会议以七票同意通过了担保议案。担保议案还需经过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4

月

注册地点：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范晓兰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化工、化肥产品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2．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

:

内蒙宜化为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000422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湖北宜化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16.20%

的股份，是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是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公司。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51.2%

的股权。

截止

2009

年

6

月，内蒙宜化资产总额

884,296,653.34

元，负债总额

614,296,653.34

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

480,000,000

元，净资产

270,000,000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

2

、担保金额：人民币

80000

万元。

3

、担保期限：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止。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

1.1

本次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2

内蒙宜化本次贷款全部用于建设年产

30

万吨烧碱和

30

万吨聚氯乙烯项目。 由于内

蒙宜化具有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生产规模大等特点，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项目具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提供担保风险较低。

1.3

随着本公司的发展，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是必然趋势。本次对外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

今后融资获得担保，有利于公司今后的扩张和发展。

2．

董事会对该担保事项的风险及被担保人偿还债务能力的判断。

内蒙宜化所在地乌海素有

"

乌金之海

"

、

"

塞外煤城

"

的美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 煤炭，石灰石及水资源十分丰富。 内蒙宜化本次贷款项目为

30

万吨烧碱、

30

万吨聚氯乙烯项目。 以上项目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以安全、环保、低耗、节能为本，生产操

作实现高水平自动化和机械化。 具有技术先进，成本低廉，产品有竞争优势的特点。

被担保人以上该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31.77

亿元， 年均利润总额约

5.9

亿

元。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偿还债务能力强，担保风险小。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如下：

公司及公司的子公司承诺的担保和反担保共计

17

亿元。 其中：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总金额为

7

亿元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5.2

亿元。 公司子公司的子公司

替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4.8

亿元。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和反担保共计

8.36

亿元。 其中： 公司提供担保

3.56

亿元，子公司的子公司替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4.8

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承诺的担保总额及为

1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4.64%

。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和反担保共计

8.3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6.54%

。

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0

九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0707

证券简称
：

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27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决定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开无需得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09

年

9

月

28

日上午

10

点整。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5.

出席对象

5.1

截至

2009

年

9

月

1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5.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

: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经过相应董事会监事会讨论通过，应披露的信息己在相关媒

体作了详尽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2.

会议审议事项

2.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

2.2

《关于为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2.3

《关于推荐王永海先生、王远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4

《关于推荐何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今日公告，候选人员简历附后。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1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时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1.2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证明、出

席人身份证在登记地点办理登记。

1.3

股东也可凭以上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09

年

9

月

23

至

25

日之间，每天上午

9

点至

11

点，下午

14

点至

17

点。

3.

登记地点

: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1.1

联系人

:

张健

1.2

电话

:0712-3591199

1.3

传真

:0712-3591099

1.4

邮编

:432407

1.5

公司地址

: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

2.

会议费用

:

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参加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股东帐号

:

被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O

九年九月九日

附：候选人简历

王永海先生，男，

1965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最近五年任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

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远璋先生，男，

1946

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经济师。

1998

至

2003

年任湖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2003

至

2006

年任湖北省电力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 现已退休。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何原先生，男

1973

年

5

月出生

.

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00

年至

2004

年在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工作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在湖北宜化集团

企管部

,2005

年至

2007

在枣阳化工工业有限公司任企管部副部长， 部长，

2007

年月至

2009

年任综合管理部部长，

2009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企管部长。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简称
：

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

600030

编号
：

临
2009-02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表决董事

12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深圳中信城市广场

房产的议案》，根据该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同意在深圳购买办公楼，为了促进对公司房产的有

效利用，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在购置新办公楼的同时，出售深圳地区现有房产，即：

1

、 以不低于每平方米

2

万元的市场价格出售公司名下中信城市广场第

8

、

10

、

11

层房产

（总面积

4,956.85

平方米，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产权转让等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买卖合同等；

3

、以上授权不含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600048

证券简称
：

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

2009-042

债券代码
：

122012

债券简称
：

08

保利债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

股份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08

年

9

月

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保利集团

"

）首次通过二

级市场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并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继续增持

本公司股份（含已增持部分）不超过已发行股份的

2%

。保利集团同时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详见编号

2008-041

号临时公告）

2009

年

9

月

8

日，接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通知，保利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承

诺期限已于

2009

年

9

月

8

日届满。 截至

2009

年

9

月

8

日，保利集团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

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6,367,0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09％

，增持期间保利集团未减持其所

持本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保利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合并持有

本公司股份

1,629,749,5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3034%

。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0543

证券简称
：

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

2009-2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含独立董事

2

人）。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通

过了《关于向阜阳华润电力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阜阳华润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阜阳华润公司

"

）于

2003

年

7

月成立，计划注册资本

金

125,900

万元。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5%

股份，本公司持有

40%

股份、安徽阜阳能源

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

股份。

2009

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净利润

7,175.75

万元，占本公司

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35.07％

。 鉴于阜阳华润公司资产质量优良，财务状况

良好，且本公司闲置资金较为富裕，为满足该公司资金周转的需求，会议同意公司利用自有闲

置资金通过银行向阜阳华润公司提供期限为

1

年的

1

亿元无担保信用贷款，阜阳华润公司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下浮

15%

计算还款利率。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审查，同意该项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审议表

决该项议案时，表决程序透明、合法，没有损害本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行为。

表决结果为：同意

8

人，弃权

0

人，反对

0

人。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

股票代码
：

000959

股票简称
：

首钢股份 编号
：

临
2009-015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取消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原定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已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网刊登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股东有关议案：

1

、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2

、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3

、

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由于新一届董事会部分董事尚需完备任职资格的相关手续， 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符合中国

证监会的规范要求，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在完备相关手续后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故决定取

消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原定此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一并提交

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安排敬请关注公司董事会有关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

600436

证券简称
：

片仔癀 公告编号
：

2009-018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OO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会议

"

）

于

2009

年

09

月

09

日（星期三）在公司科技综合楼会议室召开，出席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

代表共有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83,538,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6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陆彤彤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冯忠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对本次会议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83,538,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在《公司章程》第七章后插入第八章，原第八章及之后条款顺延，具体条款如下：

第八章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廉洁从业行为规范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切实维护国家和股东利益。 不得有

滥用职权、损害公司资产权益的下列行为：

（一）违反决策原则和程序决定公司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

及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二）违反规定办理公司改制、兼并、重组、破产、资产评估、产权交易等事项；

（三）违反规定投资、融资、担保、拆借资金、委托理财、为他人代开信用证、购销商品和服

务、招标投标等；

（四）未经批准或者经批准后未办理保全公司资产的法律手续，以个人或者其他名义用

公司资产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投资入股、购买金融产品、购置不动产或者进行其他经营活

动；

（五）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进行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公司财务制度的活动；

（六）未经履行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决定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和住房补贴等福

利待遇；

（七）未经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集体研究决定捐赠、赞助事项，或者虽经董事会或

高级管理人员集体研究但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决定大额捐赠、赞助事项；

（八）其他滥用职权、损害公司资产权益的行为。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责。 不得有利用职权谋

取私利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下列行为：

（一）个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和有偿中介活动，或者在公司的同类经营企业、关联企业

和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

（二）在职或者离职后接受、索取公司的关联企业、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企业，以及管理

和服务对象提供的物质性利益；

（三）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

屋、汽车等物品，以及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四）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以其他委托理财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

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利用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消息、商业秘密以及公司的知识产

权、业务渠道等无形资产或者资源，为本人或者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六）未经批准兼任公司所出资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的领

导职务，或者经批准兼职的，擅自领取薪酬及其他收入；

（七）将公司经济往来中的折扣费、中介费、佣金、礼金，以及因公司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和

单位奖励的财物等据为己有或者私分；

（八）其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正确行使经营管理权，防止可能侵

害公共利益、公司利益行为的发生。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公司的关联企业、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企

业投资入股；

（二）将公司资产委托、租赁、承包给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

（三）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四）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

便利条件；

（五）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投资或者经营的企业与公司或者有出资关系

的企业发生可能侵害公共利益、公司利益的经济业务往来；

（六）按照规定应当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而没有回避；

（七）其他可能侵害公共利益、公司利益的行为。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俭节约，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职务

消费。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出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预算进行职务消费；

（二）将履行工作职责以外的费用列入职务消费；

（三）在特定关系人经营的场所进行职务消费；

（四）不按照规定公开职务消费情况；

（五）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旅游；

（六）在公司发生非政策性亏损或者拖欠职工工资期间，购买或者更换小汽车、公务包

机、装修办公室、添置高档办公设备等；

（七）使用信用卡、签单等形式进行职务消费，不提供原始凭证和相应的情况说明；

（八）其他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以及奢侈浪费行为。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加强作风建设，注重自身修养，增

强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弄虚作假，骗取荣誉、职务、职称、待遇或者其他利益；

（二）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可能造成对公司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

（三）默许、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从事可能造成对公司

不良影响的活动；

（四）用公款支付与公务无关的娱乐活动费用；

（五）在有正常办公和居住场所的情况下用公款长期包租宾馆；

（六）漠视职工正当要求，侵害职工合法权益；

（七）从事有悖社会公德的活动。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陆彤彤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

定》、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1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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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九月九日

股票代码
：

600380

证券简称
：

健康元 公告编号
：

临
2009-033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决议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四届董事会二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8

日下午

2

：

00

在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一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

人，公司三名监事及总经理列席了公司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

朱保国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本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贷款的议案》

本公司拟向南洋商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港币

2,500

万

元，期限为一年的贷款，并以本公司名下不超过

2,500

万人民币存款作为上述贷款的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关于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贷款的议案》

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实业）拟

向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为

5,000

万元港币的贷款，额度期限为自提款日起计

5

年， 并以应收本公司不少于等值

7,500

万元港币的应收账款权益质押给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

司，（包括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和山东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已分配给天诚实业的红利合计

RMB4,575

万元的分红资金），同时将天诚实业持有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

质押给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公司及天诚实业向南洋商

业银行申请港币贷款，并以其自身相应的资产进行抵押，有利于公司财务结构的调整及降低财

务费用，有利于公司的财务安排，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意贷款及其相应的

抵押等担保。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十日


